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5〕750号

申请人：张某某，男，1984年 8月生。

地址：湖南省衡东县某某镇某某村**组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198号。

负责人：周某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将其列入关注对象动态关注并列管的

行为违法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本案适

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5年 12月 9日，申请人向本府提交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，

主要载明：“本人从 2025年 7月开始找工作至 11月 13日期间，

接连被 6家用人单位无故辞退并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，理由是申

请人是广州重点信访监控人员，申请人被动态管控期间，高达 6

位不同的陌生人刻意拍摄申请人动态发给有关部门，暂住地的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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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派出所无故上门开启执法记录仪盘问。2025年 9月 18日因手

机被抢申请人在荔湾报警，民警通过警务通核查申请人身份证信

息，申请人才意外发现身份证被标注为潜在重点人员/网络警察

支队/网络重点人员、部、省、市监控人员等，后又被发现被标

为十五运专案、十五运专案—低风险人员。申请人没有违法犯罪

行为，没有非法信访行为被随意标记，列入关注对象动态关注、

列管，并启动高危红色预警在线管控措施，已经外部化影响并涉

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，严重侵犯申请人隐私权、劳动权与平等

就业权、人格尊严与名誉权、言论自由权。行政复议请求为：1.

确认被申请人将申请人列入关注对象动态关注并列管的行为违

法；2. 确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身份证制作各类重点人员标注的

行为违法；3. 确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身份证制作特定专案及风

险标注的行为违法；4. 赔偿因错误标记导致申请人的就业损失

85593.6元；5. 书面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。”本案于 2025年 12

月 16日依法予以受理。

2025 年 12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向本府提交《行政复议答复

书》，主要载明：经核实，被申请人自 2022年以来，没有把申

请人列为关注对象，亦从未对申请人的身份证制作特定专案及风

险标注。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提交的材料，与被申请人是否对其

列管标注毫无关联等。

因申请人在本案审查期间向本府提交《阅卷申请书》，同时

为更充分听取申请人意见，本府于 2026年 1月 13日将《行政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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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听取意见通知书》、被申请人提交的《行政复议答复书》现场

送达申请人。

2026年 1月 9日、14日，申请人两次向本府邮寄《变更行政

复议请求告知书》，主要载明：申请人变更行政复议请求为确认

被申请人将其列入关注对象动态关注并列管的行为违法。同月 14

日，申请人向本府邮寄提交《行政复议意见书》，主要载明：申

请人仅获取到被申请人的答复书，没有收到被申请人的证据材料；

被申请人的答复书对申请人被标注各类重点人员只字未提，辩称

没有关注那为何内部管理措施会影响申请人就业被背景调查等。

2026年1月28日，申请人向本府邮寄提交《行政复议听证申请书》。

另查，申请人曾因认为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列管管控行为违

法于 2024年 10月 21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（案号：荔湾府行

复〔2024〕479 号），该案本府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到被申请

人处进行现场调查，经查阅被申请人的内部登记信息显示：申请

人不曾被列入管控，但曾因涉非法信访等问题于 2021年 4月被

列入关注对象，后于 2021年 7月取消该关注……同时经查阅相

关内部文件，并经被申请人确认：“关注”仅是关注申请人动态，

目的是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发生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不会对其权利义

务产生任何影响。申请人被关注的信息为公安机关内部掌握，不

对外公开亦不可能公开给相关企业，故不会对申请人的就业产生

影响。

本府认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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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

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，

适用本法。”第十一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

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；（二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、

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；……（十五）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

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。”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行

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

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二）申请人与被

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”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

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本

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，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。”参

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的解

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十）项规定：“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

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：（十）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

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。”

根据上述规定，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

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，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就特定的事

项作出的，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。本案，申请人自

述被申请人将其列入重点管控或标注其为各类重点人员，但未能

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。而被申请人作为公安机关，在其辖区范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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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具有维护社会治安，保护国家安全和公民的人身、财产权益

安全的职责，即使是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开展关注，但该“关注”

仅是对申请人进行“动态关注”，既未创设申请人义务，亦未减

损申请人的权利，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造成影响，故该“关注”

并非上述法律规定的可申请行政复议的“行政行为”。其次，申

请人曾因同类“列管或动态关注”事项于 2024年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（即 479号案），被申请人在该案中已明确申请人曾因涉

非法信访等问题于2021年4月被列入关注对象，但该关注于2021

年 7月被取消，在本案中亦明确自 2022年以来并未对申请人开

展关注，且关注的信息亦仅为公安机关内部掌握，不对外公开。

故申请人认为该关注行为对其就业产生影响，侵犯其劳动权、平

等就业权等权利的主张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关于申请人的听证申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五十条第一款、第二款：“审理重大、疑难、复杂的行政复议

案件，行政复议机构应当组织听证。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有必要听

证，或者申请人请求听证的，行政复议机构可以组织听证。”的

规定。因本案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，不属于上述规定中

应当或有必要组织听证进行审理的案件，故本府决定不采取听证

方式审理本案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复议法》规定的受理条件，本府予以驳回。

本府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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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现

决定依法驳回申请人张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驳回行政复议申

请决定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六年二月四日


